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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履約管理精進措施

歷年施工查核結果與統計

履約品管規定與缺失預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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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(施)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

重大公共工程

開工要件

公共工程施工

廠商履約計分

公共工程三級品質

管理制度及精進措施

公共工程履約管理精進與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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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工原因態樣分析：

1)用地取得

2)地上物處理

3)政策改變或預算不足

4)受其他標案影響

5)各項許可取得

6)管線箱涵處理

公共工程停工原因檢討

上開6種停工態樣約占停工
原因之70％，均為機關應辦
事項，且應可於事前預防。

預防措施與解決對策

 訂定2億元以上「重大公共

工 程 開 工 要 件 注 意 事

項」 。

 前述6項態樣轉化為16項機

關及7項廠商應辦事項，要

求自主檢核，已於104年6
月1日實施。

降低停工終解約案件比率，
加速預算執行、提升公共工
程推動效率。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1/5）

6

預算金額2億元以上標案
(每年約二百餘件，約占國內公共工程總經費52％)

處 理 流 程

招標前檢核/開標前覆核管制條件
(機關應辦)

契約開工前檢核管制條件
(廠商應辦)

工程開工

 以單一工程標案預算金額2億元為門檻
，循序漸進推動此新措施（統包工程
原則不適用）。

 檢核結果如有未完成事項，報經上級機
關同意並於招標文件載明得保留決標情
形後，仍可辦理招標。

 開標前覆核未完成事項，如仍無法完成
管制條件，必要時得先予保留決標。由
機關整體評估影響程度及因應備案，決
定是否決標。

 機關將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納入招標文
件，工程開工前請廠商查填後報請機關
備查。

 事前檢核，防患未然，兼顧採購效率及
執行彈性。

注 意 事 項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2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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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主辦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

項次 檢核事項 項次 檢核事項

1 環境影響評估（含環境影響差異
分析） 9 建築許可（建築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許

可等）

2 水土保持規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 10 河川區域使用許可

3 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編定 11
鄰近、跨（穿）越鐵路、公路施工許
可；捷運禁限建範圍施工許可；道路
挖掘許可

4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 12 管線箱涵處理及公用管線佈設許可

5 用地取得 13 樹木保護計畫
6 都市設計審議 14 評估其他標案影響

7 候選綠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
證書 15 地上物處理

8 古蹟、歷史建築、聚落、文化景
觀及遺址保存與維護 16 工程預算可支用情形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3/5）

8

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

項次 檢核事項

1 編擬施工計畫書（含交通維持計畫、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、逕流廢
水污染削減計畫）

2 編擬品質計畫

3 編擬安全衛生管理計畫

4 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

5 申報建築許可開工

6 辦理工程保險

7 申繳空氣污染防制費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4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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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於104年3月17日函送「重大公共工程開

工要件注意事項」相關規定，要求工程主辦機

關應於招標前檢核、開標前覆核機關應辦事項

完成情形，並將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納入招標

文件，請廠商於開工前查填。

開工要件注意事項相關內容已納入「工程施工

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」，並已納

為工程施工查核項目，請各工程主辦機關依規

定落實執行。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5/5）

10

公共工程履約品管制度精進措施

履

約

品

管

精

進

政

策

加強查察工地相關人員履約派駐情形。

強化自辦監造工程之監造人力與資格。

落實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簡化政策。



11

工程施工查核作業每年僅能檢視全國約10%公共

工程施工品質。

承攬廠商能否依契約各項要求確實履行，係公共

工程執行成果良窳的關鍵因素之ㄧ。

為誘導承攬廠商主動重視履約過程各項環節的作

業，並留下良好的信譽紀錄，工程會已訂定「公

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」，期望藉由

本制度的推動，促進公共工程品質向上提升，對

於國家長期公共建設的發展具有正面的幫助。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1/5）

12

特色

B

E

C

D

A
加減分標準明確，
無人為化差異。

廠商可依標準自行檢
核分數，避免爭議。

無須外聘委員，不增
加機關財務負擔。

補現行查核或抽查機制
數量的不足，採全面評
分，非抽樣評分，避免
廠商投機。

評分項目明確，導
引廠商努力方向。

F
依據工程規模大小
之性質，彈性調整
評分權重。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2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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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大
計
分
指
標

eBiz
Total 

Service

施工
品質

履約成本
及違約金

安衛
環保

如期履約情
形

民眾反映及
是否停權

eBiz
Total 

Service
履約情形
計分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3/5）

14

履約計分制度為我國公共工程管理一項極為重

大的變革，凡是承攬預算金額達公告金額以上

工程採購，施工廠商於工程驗收後，均需由主

辦機關依履約情形的良窳評定分數，且所評定

的分數係採全國統一的計分指標、計分項目與

計分基準，其結果具有相當的客觀性，亦足以

比較不同承攬廠商間的相對履約能力高低。

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於驗收完成後，依履約計分

要點，核實評定廠商履約績效，俾提供全國各

機關作為政府採購及履約管理之參考。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4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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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5/5）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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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歷年平均查核比率約50%，高於全國各機關查核比率8~9%。

經濟部歷年施工查核統計結果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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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歷年甲等以上工程平均比率約70%，高於全國中央機關
約54%，亦高於全國機關約40%，工程品質相對較佳。

經濟部歷年施工查核統計結果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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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各機關歷年平均丙等比率約1.29%，全國中央機關約
1.01%，經濟部則為0.66%，且近年未有丙等案件。

經濟部歷年施工查核統計結果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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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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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情形（缺失比率）：

§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（1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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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情形（缺失數量）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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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（2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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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主辦機關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：

20.04%199件無查核、督導或查驗缺失追蹤改善紀錄或
內容不實。

3

29.41%292件無品質督導及查核、查驗紀錄或內容不實
。

2

4.03%40件
未將「公共工程（公有建築物）施工階段
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納入新建工程招標
文件及契約書中。

5

7.5%71件發現工程缺失，未即以書面通知監造單位
或廠商限期改善。

4

51.86%515件監造計畫無核定紀錄。1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排名

§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1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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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：

85.10%845件
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，並填
具抽查（驗）紀錄表或材料/設備管制
總表。

2

34.34%341件
無監造報表，或格式未符合需求，或未
落實執行。

3

31.32%311件

發現缺失時，未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，
並確認其改善成果，或未督導廠商執行
工地安全衛生、交通維持及境保護等工
作。

4

187.01%1857件
監造計畫架構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
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1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排名

§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2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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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3/4）

施工廠商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：

39.48%392件
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
格式。

3

33.94%337件
對材料檢(試)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
材料檢(試)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
管制總表，或未符合工程需求。

4

173.00%1714件
品質計畫架構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
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1

93.76%931件
品管自主檢查表未落實執行或檢查標
準未訂量化。

2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排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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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廠商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（續）：

30.11%299件
品管人員無執行內部品質稽核，如稽
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、檢查結果
是否詳實記錄等。

5

25.08%249件
品管人員未辦理品管統計分析、矯正
與預防措施之提出及追蹤改善。

6

12.08%120件
專任工程人員未督導現場施工人員及
品管人員，落實執行契約規範及品質
計畫。

8

17.82%171件
專任工程人員未填具督察紀錄表，或
未落實記載。

7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排名

§ 近5年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4/4）

26

施工品質缺失統計情形：

§ 近5年現場施工品質缺失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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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構件安裝架設完成後未補塗裝或銹蝕［58件；4.23
%］

2.高強度螺栓接合情形不符規定［32件；3.22%］
3.5%317

鋼構

施工
5.04

1.模板使用過度，品質不良破損、翹曲［87件；8.76
%］

2.模板不緊密，漏漿［68件；6.85%］
3.8%344

模板

施工
5.03

1.未使用間隔器、墊塊，保護層不符規定［173件；1
7.42%］

2.主筋或箍筋未綁紮固定確實或箍(繫)筋、彎鉤綁紮不

合規範要求［84件；8.46%］

6.1%550
鋼筋

施工
5.02

1.混凝土澆置、搗實不合規範，有冷縫、蜂窩或孔洞

產生［362件；36.46%］

2.混凝土完成面垂直及水平度不合規範或有大量修補

痕跡［166件；16.72%］

12.9%1164
混凝土

施工
5.01

主要缺失
所佔

比率

缺失

數量

缺失名

稱

缺失

編號

§ 近5年現場施工品質常犯缺失（1/4）

28

2.混凝土完成面施工外觀平整度不佳［41件；4.13%
］

1.內牆或外牆或地板之材料外觀不合規範或施工平整

度不佳［24件；2.42%］

1.9%171
裝修雜

項工程
5.08

1.回填料內含有機物、木材或其他雜物［108件；10.8
8%］

2.管路保護層不足或埋設式線槽埋設深度不足［41件
；4.13%］

19.1%1725結構體5.07

1.回填土未分層夯實或未紀錄［111件；11.18%］

2.回填料內含有機物、木材或其他雜物［58件；5.84
%］

2.9%260
土方

工程
5.06

1.垃圾及廢棄物未清理，影響環境［98件；9.87%］

2.工地積水未處理，影響環境衛生及安全［85件；8.5
6%］

4.1%367
環保生

態保育
5.05

主要缺失
所佔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
名稱

缺失
編號

§ 近5年現場施工品質常犯缺失（2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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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就使用之飛灰混凝土，無機關審核水泥或飛灰出

廠證明、飛灰混凝土配比設計報告及其相關材料
檢(試)驗報告之紀錄，或內容不符規定［166件；1
6.72%］

2.無配比試驗紀錄，或配比材料未作檢驗［65件；6.
52%］

3.無坍度試驗紀錄，或檢驗頻率不足，或內容不符規

定［59件；5.94%］

16.8%1514
材料檢

驗審查
5.10

1.無工程告示牌或內容未符合規定、圍籬、鷹架外部

防護網等設施不足，或損壞未修復，或填寫不確

實（如：竣工日期、全民督工電話等），或影響
鄰房安全。［84件；8.46%］

2.工地現場機具與材料任意堆置，未妥善保護［40
件；4.02%］

2.9%257
工地管

理
5.09

主要缺失
所佔

比率

缺失

數量

缺失名

稱

缺失

編號

§ 近5年現場施工品質常犯缺失（3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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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無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，或未落實［88
件；8.86%］

2.防汛缺口未確實封堵，或砂包、擋水鋼板、封水

牆等臨時性防洪設施未補強［19件；1.91%］

1.7%154
汛期減災措

施
5.16

1.現場施工交通警告設施不足［96件；9.67%］

2.承包商無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檢查紀錄，或

不確實［63件；6.34%］
4.3%389

交通維持

措施
5.15

1.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，

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欄、護蓋、安全網或佩掛安
全帶之防墜設施或未符合規定 ［317件；31.92%
］

2.承包商無勞安自動檢查紀錄或不確實［265件；2
6.69%］

20.0
%

1799
工地安全

衛生
5.14

主要缺失
所佔

比率

缺失

數量
缺失名稱

缺失

編號

§ 近5年現場施工品質常犯缺失（4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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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

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〔103.12.29〕

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（第11條－工程品管、附錄

2及附錄4）［105.01.12］

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本［105.06.15］

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［101.

12.21］

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［101.12.21］

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－採購契約要項

公共工程品質管理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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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於85年12月3日訂定，其後歷經8次修正

，最近修頒日期為103年12月29日，其中，第

10點部分規定於105年1月1日實施外，其餘規定

於104年1月1日實施。

目的在規範全國公共工程採購承攬廠商、監造

單位、工程主辦機關應執行之施工品質管理事

項。

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

3434

目 的（1）

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

質，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其設計及規範

之品質要求，並落實政府採購法第70條工程採

購品質管理及行政院頒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

理制度」之規定，爰訂定本要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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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（2,18）

行政院暨所屬各級行政機關、公立學校及公營

事業機構（以下簡稱機關）辦理工程之採購，

其施工品質管理作業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，依

本要點規定辦理。

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辦理工程採購，其施工品質管理作業，除法

令另有規定外，得比照本要點之規定辦理。

3636

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（100萬元）工程，應於

招標文件內訂定廠商應提報品質計畫。

品質計畫得視工程規模及性質，分為『整體品

質計畫』與『分項品質計畫』。

『整體品質計畫』應依契約規定提報， 『分項

品質計畫』得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報。

品質計畫（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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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之內容（3）

 工程具機電設備者，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。

項
目

工程規模

章節內容

查核金額以上
一千萬元以上
未達查核金額

公告金額以上
未達一千萬元

整體 分項 整體 分項 整體 分項

1 管理責任 ☆

2 施工要領 ☆ ★ ▲ ●

3 品質管理標準 ☆ ★ △ ▲ ●

4 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☆ ★ △ ▲ ◎ ●

5 自主檢查表 ☆ ★ △ ▲ ◎ ●

6 不合格品之管制 ☆

7 矯正與預防措施 ☆

8 內部品質稽核 ☆

9 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☆ △

38

 全國各機關調查結果，機關於契約要求廠商提

報品質計畫內容符合品管要點規定者，達81.3
0%，遠高於廠商提報符合規定之50.42%。

品質計畫調查情形：

4.20%204.20%20未規定

50.42%24081.30%387是

45.38%21614.50%69否

比率件數比率件數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品質計
畫調查
結果

品管文件簡化（1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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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調查情形：

10.26%19.59%10.26%4.20%未規定

74.36%46.24%74.36%81.30%是

15.38%34.17%15.38%14.50%否

經濟部全國機關經濟部全國機關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品質計
畫調查
結果

 經濟部有關品質計畫調查結果，機關於契約規定

，符合品管要點規定之比率略高於全國，惟廠商

提報符合規定者，明顯偏低，應檢討改進。

品管文件簡化（2/4）

4040

品質計畫之內容，得參考工程會訂定之品質計

畫製作綱要辦理。

（網址:www.pcc.gov.tw -- 法令規章＞品質管
理相關規定---101.12.21最新頒修）

品質計畫之內容（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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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42

機關辦理新臺幣2,000萬元以上之工程，應於工

程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訂定品質管理

人員（以下簡稱品管人員）之資格、人數及更

換規定。

品質管理人員規定（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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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性質特殊之工程，得報經工程會同意後不適用
之。

工程規模 品管人員人數

巨額採購之工程 至少2人（專職）

查核金額以上
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

至少1人（專職）

2,000萬元以上
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

至少1人

品質管理人員規定（4）

4444

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，品管人員應專職，不得

跨越其他標案，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
 2,000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，品管人員

得同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職務，但不得跨越

其他標案，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
品質管理人員規定（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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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應於開工前，將品管人員之登錄表報監造

單位審查，並於經機關核定後，由機關填報於

工程會資訊網路系統備查；品管人員異動或工

程竣工時，亦同。

機關辦理未達新臺幣2,000萬元之工程，得比照

前項規定辦理。

品質管理人員規定（4）

46



4747

品管人員應接受工程會或其委託訓練機構辦理

之「公共工程品質管理訓練課程」，並取得結

業證書。

品管人員取得結業證書逾4年者，應依規定再取

得最近4年內之回訓證明，始得擔任品管人員。

前兩項之訓練課程、時數及實施方式，及前項

回訓實施期程，由工程會另定之。

品質管理人員資格（5）

4848

 回訓時數：每4年回訓總時數至少為36小時。

 回訓課程：

以36小時為一單元課程，課程包括建築、土

木、結構、水利、環工、機水電、水土保持、

消防安全、營建管理、一般管理、財務管理、

勞安環保、人力資源、專案管理、材料實驗等

專業及管理領域，由代訓機構自行規劃單元課

程及各科別時數。

§品管人員回訓時間認定（補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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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（補充-1）

標案管理系統已強化工地相關

人員登錄「檢核」功能，登錄

為「專職」之人員，將不允重

複登錄至其他標案。

5050

標案管理系統亦提供工地相關人員登錄「警示功能」，俾利

各機關依相關法令規定及契約審核確認人員資格是否合格。

§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（補充-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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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人員輸入工程
人員身分證字號即
可查詢其執行公共

工程履歷資料

§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（補充-3）

5252

標案管理系統呈現工地相關人員於公共工程履約

情形，可查詢「在職」或「不在職」等狀況，供

機關人員確認。

§ 工地人員登錄與履歷查詢（補充-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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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依據工程契約、設計圖說、規範、相關技術法

規及參考工程會訂定之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等，

訂定品質計畫，據以推動實施。

2）執行內部品質稽核，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

項目、檢查結果是否詳實記錄等。

3）品管統計分析、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提出及追蹤

改善。

4）品質文件、紀錄之管理。

5）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。

品管人員工作重點（6）

5454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
Q1、品管人員負責之工程申報完工後，可否改登

錄於其他工程？（工程會92.4.29工程管字第092001

53150號函）

A1、品管人員應於施工時在工地執行職務，故廠

商申報竣工並經機關認定確已完工後，除機

關另有規定外，廠商即可向機關申請將品管

人員登錄為「解職」（解除職務）。惟廠商

品管人員仍應於工程驗收、改善時，負責執

行品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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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、公共工程相關類科之執業技師、開業建築師

及具有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者，可否免接受品

管訓練，即可擔任廠商之品管人員？（工程會

92.12.18工程管字第09200491870號函）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
A2、具有營造業法第7條規定之綜合營造業專任工

程人員資格且未擔任專任工程人員者，雖未

經品管訓練仍可擔任廠商之品管人員，惟應

確實執行品管要點第4點規定之專任且施工時

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
5656

 公共工程相關類科之執業技師、開業建築師及

具有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者，擔任廠商之品管人

員「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登錄方式？

1）機關檢附廠商提供之技師或建築師之考試

及格證書、執業或開業證明等文件，送工

程會審查。

2）由工程會專案登錄。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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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、工程得標廠商之品管人員，是否得由分包廠

商、協力廠商或統包團隊所複委託廠商之人

員擔任？（工程會95.8.10工程管字第09500303210號

函）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
A3、因涉及品管人員契約責任之歸屬，及品管人

員自身僱傭或委任關係等問題，故得標廠商

之品管人員，不宜由分包廠商、協力廠商或

統包團隊所複委託廠商之人員擔任。

5858

Q4、未達一千萬元之公共工程，專任工程人員可

否兼任品管人員？（工程會95.10.24工程管字第

09500384950號函）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
A4、未達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，除契約另有規定

品管人員須專任於品管業務外，專任工程人

員得兼任品管人員。

工程會102.06.06頒修品管要點，將原品管人員

設置門檻由5,000萬元以上工程調整為2,000萬以

上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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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、公共工程處於停工狀態，可否向機關申請將

該工程品管人員暫時解除登錄？ （工程會96.9.

17工程管字第09600357650號函）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
A5、品管人員應於施工時在工地執行職務，故如

停工將達較長時間，除契約另有規定外，廠商

得向機關申請將品管人員登錄為「解職」（

解除職務） 。惟工程經機關通知復工後，應

重新提報品管人員，完成審查、核定及登錄

程序。

6060

Q6、有關查核金額以上公共工程之施工廠商品管
人員，可否由營造業負責人兼任疑義乙案 ？
（工程會98.10.27工程管字第09800436080號函）

營造業負責人不得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、

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。（營28）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
A6、查核金額以上公共工程，如於工程招標文件規

定置品管人員且約定應專任（專職）於品管業

務，不得兼任該公司其他職務（含營造業負責

人等），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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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、公共工程之施工廠商品管人員，其公司負責人可
否兼任疑義 ？ （工程會98.11.16工程管字第098005070
30號函）

§ 品質管理人員Q&A

A7、依公司法第8條及第222條之規定，公司負責人為

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，監察人不得兼任公司董事

、經理人或其他職員。「兼任」品管人員其具有

其它身分並無限制，惟限於公司法第222條規定

公司監察人須以超然立場行使職權，而不得兼任

董事、經理人或其他職員等職務，以杜流弊，故

品管人員不宜具有公司監察人身份，以免影響監

察人監察權之行使。

6262

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且適用營造業法規定之

工程，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有關營造廠商專任

工程人員應辦理下列工作事項：

1）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，落實執行品

質計畫，並填具督察紀錄表；屬建築工程

者，且依營造業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辦理勘

驗、查驗或驗收工程時，督察紀錄表應檢送

地方建築主管機關備查。

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（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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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64

 公共工程－填報時機：

1）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填表人要求專任工程人

員督察按圖施工、解決施工技術問題。

2）專任工程人員依營造業法第35條第3款規

定督察按圖施工時。

3）各機關於契約中約定。

 填報時機及頻率，應明示於施工計畫中。

§ 督察紀錄表填報注意事項（補充-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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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築物－填報時機：

1）依營造業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辦理勘驗或
查驗工程時；本表應檢送地方主管建築機

關備查。

2）建築物施工日誌填表人要求專任工程人員
督察按圖施工、解決施工技術問題。

3）專任工程人員依營造業法第35條第3款規
定督察按圖施工時。

4）各機關於契約中約定。

 填報時機及頻率，應明示於施工計畫中。

§ 督察紀錄表填報注意事項（補充-2）

6666

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（7）

2）依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，辦理相關工作，如

督察按圖施工、解決施工技術問題；查驗工程

時到場說明，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

。

3）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

查核時，到場說明。

4）未依上開各款規定辦理之處理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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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營造業法修正案已於104年1月23日經立法院三

讀通過，並經內政部營建署發布：（104年2月4日

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3431 號令）

專任工程人員：（第3條第9款）

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，擔任其所

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。

其為技師者，應稱主任技師；其為建築師者，

應稱主任建築師。

§ 專任工程人員修正說明（補充）

6868

Q1、有關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是否須於營造業承商填
具之自主檢查表上簽章疑義？（工程會93.9.14工程管
字第09300348250號函）

§ 專任工程人員Q&A

A1、為落實廠商自主品管，依品管要點規定，廠商應依
契約、設計圖、規範及法令等訂定品質計畫之自主
檢查表，並由承包商工地現場工程師據以檢查，並
由品管人員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、檢查結果
是否詳實記錄；而營造廠商專任工程人員，則負責
督導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，落實執行品質計
畫，並填具督導紀錄表。至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
是否須於營造業承商填具之自主檢查表上簽章乙
節，前開要點並未明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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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、有關主辦機關督導紀錄表應否由專任工程人員簽

章疑義 ？（工程會97.10.20工程管字第09700414450號

函）

§ 專任工程人員Q&A

A2、營造業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，工程主管或主辦機

關於勘驗、查驗或驗收工程時，營造業之專任工

程人員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說明，並由專任工程

人員於勘驗、查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。

主辦機關辦理品管要點之工程督導，如有併同執

行「勘驗、查驗（包括估驗及查核）或驗收」時

，則專任工程人員應於文件上簽名或蓋章。

7070

Q3、技師事務所執業技師可否以受委託或受聘方式擔任

施工廠商品管人員疑義 ？（工程會97.10.30工程管字

第09700450370號函）

§ 專任工程人員Q&A

A3、技師事務所執業技師以受委託或受聘方式擔任施工
廠商品管人員時，若不涉及執行技師業務，且無礙

技師專注於技師業務，得免經品管人員訓練，仍可

就「本科技術事項」擔任施工廠商品管人員。

惟各機關辦理上開人員登錄時，應檢附上開相關證
明文件函請工程會專案登錄於工程管理資訊系統，

並應確實依據品管要點規定，要求其施工時在工地

執行職務。如有疏失，應追究責任。



7171

Q4、受聘於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是否可擔任廠

商之工地主任 ？（內政部營建署98.05.20營授辦建

字第0980028990號函）

§ 專任工程人員Q&A

A4、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具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者

，雖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第4款規定之資 格

，惟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合格或取得中央

勞工行政主管機關依技能檢定法令辦理之營

造工程管理甲級技術士證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核發工地主任執業證者，始得擔任工地主任

。

7272

施工日誌填表人員：

1）依營造業法第30條及32條第1項規定，須置

工地主任者，由工地主任簽章，並應按日填

報。

2）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2項規定，免置工地主

任者，由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人簽章。

3）廠商非屬營造業者，由工地負責人簽章。

§ 施工日誌填報注意事項（補充-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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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，應按機關同意之格式，按

約定之時間，填寫施工日誌，送請監造單位/工

程司審查。(契9-4-5)

 本會品管要點附表所附之施工日誌，已說明內容

僅供參考，惟原則上應包含附表各欄位，機關得

依工程性質及契約約定事項自行增訂之。

 公共工程屬建築物者，應填寫「建築物施工日誌

」，並檢送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備查。

§ 施工日誌填報注意事項（補充-2）

74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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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76

工地主任： (營30)
營造業承攬一定金額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工程，

其施工期間，應於工地置工地主任。

應置工地主任之工程金額或規模如下:(營細18)
1）承攬金額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。

2）建築物高度36公尺以上之工程。

3）建築物地下室開挖10公尺以上之工程。

4）橋樑柱跨距25公尺以上之工程。

工地主任應加入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。(營3
1)

§ 工地主任設置（補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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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地負責人：（契-附錄2-1）

1）契約施工期間，廠商應指派適當之代表人為工地

負責人，代表廠商駐在工地，督導施工，管理其

員工及器材，並負責一切廠商應辦理事項。

2）廠商應於開工前，將其工地負責人之姓名、學經

歷等資料，報請機關查核；變更時亦同。

3）機關如認為廠商工地負責人不稱職時，得要求廠

商更換，廠商不得拒絕。

4）依法應設置工地主任者，該工地主任即為工地負

責人。

§ 工地負責人設置（補充）

工地負責人是否需專任(職)或得兼任(職)，應於契約明確規定。

7878

工程會104.01.07頒修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》

（附錄1,2,4）：

工地相關人員，包含品管人員、安全衛生

人員及工地主任，若有違反契約規定，不

得兼職約定者，每日處以廠商懲罰性違約

金新臺幣2,500元。

§ 工地相關人員違約兼職罰則（補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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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、有關承包商之施工日誌，監造單位需否簽名或

蓋章 ？（工程會97.11.6工程管字第09700439140號函）

§ 施工日誌Q&A

A1、依工程會97年1月8日工程管字第09700011700
號函頒之「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

分工表」及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

分工表」規定，監造單位負責「審查」承包商

依契約提送之施工日誌，除契約另有規定外，

監造單位不須在施工日誌簽名或蓋章。惟為明

責任，監造單位審查結果，應留存紀錄備查。

8080

機關應視工程需要，指派具工程相關學經歷之

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造。公告金額

以上工程，監造單位應提報監造計畫。

監造計畫之內容除機關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要

點規定，且依工程規模及特性參考工程會訂定

之監造計畫製作綱要辦理。

（網址:www.pcc.gov.tw -- 法令規章＞品質
管理相關規定---101.12.21最新頒修）

監造計畫（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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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工程具機電設備者，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。

項
次

工程規模

章節內容

查核金額以
上

一千萬元以
上未達查核

金額

公告金額以
上未達一千

萬元

1 監造範圍 ☆ △

2 監造組織 ☆

3 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☆ △ ◇

4 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☆ △ ◇

5 材料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 ☆ △ ◇

6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☆ △ ◇

7 品質稽核 ☆

8 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☆ △

監造計畫之內容（8）

82

 全國各機關調查結果，機關於契約要求廠商提

報監造計畫內容符合品管要點規定者，達61.7
3%，亦高於廠商提報符合規定之46.24%。

監造計畫調查情形：

19.59%8619.53%86未規定

46.24%20361.73%271是

34.17%15018.68%82否

比率件數比率件數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監造計
畫調查
結果

品管文件簡化（3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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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計畫調查情形：

33.33%19.59%33.33%19.53%未規定

66.67%46.24%55.56%61.73%是

0%34.17%11.11%18.68%否

經濟部全國機關經濟部全國機關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品質計
畫調查
結果

 經濟部有關監造計畫調查結果，機關於契約規定

，符合品管要點規定之比率為100%，惟廠商提

報符合規定者，仍偏低需再加強改進。

品管文件簡化（4/4）

8484

委託監造相關規定（9）

機關委託監造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下列事項：

1）監造單位所派駐現場人員之資格及人數，
並應依據監造計畫執行監造作業。其未能

有效達成品質督導要求時，得隨時撤換。

2）廠商監造不實或管理不善，致機關遭受損
害之責任及罰則。

3）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或技師，應依據本府工
程施工查核小組設置要點規定，於工程查

核時到場說明。

4）未依前款規定辦理之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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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辦理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，其委託監造者，

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下列事項。但性質特殊之工

程，得報經工程會同意後不適用之 。

監造廠商現場人員資格與人數（10）

工程規模 現場人員人數

巨額採購之工程 至少2人

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
採購之工程

至少1人

 辦理未達查核金額工程，得比照前項規定辦理。

8686

 監造廠商派駐現場人員應由受公共工程品質管

理訓 練合格之人員擔任，取得結業證書逾4年

者，亦應再取得最近4年內之回訓證明。

 現場人員應為專職，不得跨越其他標案，且施

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
 監造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其合格之現場人員之登

錄表報請機關核定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

網路備查，異動或工程竣工時，亦同。

監造廠商現場人員資格與人數（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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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關自辦者，自中華民國105年1月1日起，其

現場人員之資格、人數、專職及登錄規定，比

照前述項規定辦理。但有特殊情形，得報經上

級機關同意後不適用之。

自辦監造現場人員資格與人數（10）

8888

監造單位及現場人員工作重點（11）

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工作重點如下，

機關得依工程之特性及實際需要，擇項訂之。

如屬委託監造者，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：

1）訂定監造計畫，並監督、查證廠商履約。

2）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、預定進
度、施工圖、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之

審查。

3）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。

4）訂定檢驗停留點（限止點），並於適當檢
驗項目會同廠商取樣送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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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施工廠商放樣、施工基準測量及各項測量之校
驗。

6）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，並填具抽查
（驗）紀錄表。

7）發現缺失時，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，並確認
其改善成果。

8）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、交通維持及
環境保護等工作。

9）履約進度及履約估驗計價之審核。

10）履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。

監造單位及現場人員工作重點（11）

9090

11）契約變更之建議及協辦。

12）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。

13）審查竣工圖表、工程結算明細表及契約所載其
他結算資料。

14）驗收之協辦。

15）協辦履約爭議之處理。

16）依規定填報監造報表；屬建築物者，監造人另
應依規定填報建築物監造（監督、查核）報告

表。

17）其他工程有關事宜。

監造單位及現場人員工作重點（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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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報表由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之現場人員依規

定填報；原則應按日填寫，機關另有規定者，從

其規定；若屬委外監造之工程，則一律按日填

寫。

未達查核金額或工期為90日曆天以下之工程，
得由機關統一訂定內部稽查程序及監造報告表之

填報方式與周期。

公共工程屬建築物者，仍應填寫監造報表。惟該

工程之監造人（建築師），另依建築法18條及

56條填報「建築物（監督、查核）報告表」 。

§監造報表填報注意事項（補充）

92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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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、公共工程相關類科之執業技師、開業建築師
及具有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者，可否免接受品

管訓練，即可擔任監造單位之監工人員？（工

程會92.12.18工程管字第09200491870號函）

A1、公共工程相關類科之執業技師、開業建築師
，雖未接受品管人員訓練，仍可執行「本科

技術事項」之監造工作。

註：工程標案管理系統登錄方式亦由工程會專案

登錄。

§ 監造單位現場人員Q&A

9494

Q2、監造人員是否需全程在場監造 ？（工程會95.2.

15工程管字第09500055320號函）

§ 監造單位現場人員Q&A

A2、對於公共工程之施工檢驗停留點或隱蔽部分

或其他影響結構安全部分，其相同工項數量

甚多時，監造單位其派駐現場人員應全程監

督，以確保品質 。



9595

Q3、委託監造廠商派駐現場人員登錄「解除職務
」？（工程會97.6.25工程管字第09700255560號函）

§ 監造單位現場人員Q&A

A3、除委託監造契約另有規定外，監造單位於工

程竣工時，即可向機關申請將其受訓合格派

駐現場人員解除登錄，並可調至其他工程。

工程停工將達較長時間，除委託監造契約另

規定外，監造廠商得向機關申請將其受訓合

格派駐現場人員登錄為「解職」(解除職務)。

9696

材料檢（抽）驗規定（12）

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應於工程及委託

監造招標文件內，分別訂定下列事項：

1）鋼筋、混凝土、瀝青混凝土及其他指定檢驗

或抽驗項目，應由符合CNS17025（ISO/IEC 
17025）規定之實驗室辦理，並出具檢驗或抽

驗報告。

2）前款檢驗或抽驗報告，應印有依標準法授權

之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。

自辦監造者，應比照前項規定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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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材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補充-1）

 法定試驗認證項目：（工程會94.11.10工程管字第0940

0415500號函）

1）水泥混凝土之「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

驗」及「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度試驗」。

2）瀝青混凝土之「瀝青舖面混合料壓實試體之

厚度或高度試驗」、「瀝青混凝土之粒料篩

分析試驗」、「熱拌瀝青混合料之瀝青含量

試驗」及「瀝青混合料壓實試體之比重及密

度試驗」。

3）金屬材料之「鋼筋混凝土用鋼筋試驗」。

9898

§ 材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補充-2）

 擴大試驗認證項目：（工程會98.10.29工程管字第098

00480600號函）

1）工程會預定自民國100年1月1日起，分兩年

於公共工程逐步擴大採用與國際相互承認之

材料試驗認證項目。

2）請各機關就本函相關材料試驗項目，依實施

日期、工程規模及性質，納入「委託監造技

術服務勞務採購」及「工程採購」案之招標

文件，據以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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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擴大試驗認證項目：（第1階段：自民國100年1月1日

起實施）

1）水硬性水泥墁料抗壓強度試驗。

2）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篩分析。

3）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比重及吸水率試驗。

4）土壤夯實試驗。

5）土壤工地密度試驗。

§ 材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補充-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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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擴大試驗認證項目：（第2階段：自民國101年1月1日

起實施。 ）

1）可控制低強度回填材料(CLSM)抗壓強度
試驗。

2）瀝青混凝土壓實度試驗。

3）鋼筋續接器試驗。

4）高壓混凝土地磚試驗（至少含CNS 
13295之6.1外觀檢查、6.2尺度及許可差

量測、6.3抗壓強度試驗等3項）。

5）普通磚試驗。

§ 材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補充-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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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材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補充-5）

 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：（工程會95.02.17工程

管字第09500047660號函）

1）經濟部標檢局於92年9月將中華民國實驗室

認證體系（CNLA）與中華民國認證委員會

（CNAB）合併成立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

會（TAF），並將業務移轉至該會辦理。

2）有關認證標誌轉換部分，採漸進方式進行
。

3）惟自97年1月1日起，TAF認證標誌為全國
認證基金會唯一認證標誌。

102102

至工程會網站，查

詢TAF認可實驗室

（含合格及停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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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應依契約規定，於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，納入

應送審查之材料設備。於材料進場前，訂定「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

表」；且於材料進場後，訂定「材料設備檢（試）驗管制總表」。

施工過程則依實際執行狀況填列管制，俾利管控工程材料之品質。

104104

品管費用編列（13）

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應於相關招標文

件內，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列品管費用。

品管費用內得包含品管人員及作政管理費用。

品管費用之編列，以招標文件內品管人員設置

規定為依據：

1）訂有專職及人數等規定者，以人月量化編

列為原則。

2）未訂有專職及人數等規定者，以百分比法

編列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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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費用編列（13）

前項品管費用之編列方式如下：

1）人月量化編列：品管費用＝［（品管人員

薪資×人數）＋行政管理費］×工期。品管

人員薪資得包含經常性薪資及非經常性薪

資；工期以品管人員於工地執行職務之工

作期間計算。

2）百分比法編列：發包施工費（直接工程

費）之0.6%至2.0%。

106106

Q1、工程發包約後，發現漏編品管費用 ？（工程會

93.11.26工程管字第09300453950號函）

§ 品管費用Q&A

A1、工程契約，漏依政府採購法第70條與品管要

點規定廠商需辦理品質管理工作，且未編列

品質管理相關費用者，機關得依契約及工程

會訂頒之「採購契約變更或加減價核准監辦

備查規定一覽表」規定，辦理契約變更新增

品質管理工作項目及其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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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設備抽（檢）驗費用編列（13）

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應於相關招標文件

內，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列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

費用。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費用應單獨編列。

廠商所需之檢驗費用應於工程招標文件內編列。

監造單位所需之抽驗費用，依下列方式編列：

1）機關委託監造者，應於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

編列。

2）設計及監造一併委託者或自辦監造者，應於

相關工程管理預算內編列。

108108

材料設備抽（檢）驗費用編列（13）

以上抽（檢）驗費用如係機關自行支付，得免

於招標文件內編列。

契約規定以外之查驗、測試、抽驗或檢驗，其

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者，由廠商負擔所生之費

用；結果相符者，由機關負擔費用 。



109109

材料抽（檢）驗方式及費用支付（13）

機關除另有規定外，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相

關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訂定材料設備之抽（檢

）驗、實驗室遴選及抽（檢）驗費用支付等規

定：

1）廠商應依品質計畫，辦理相關材料設備之
檢驗，由廠商自行取樣、送驗及判定檢驗

結果；如涉及契約約定之檢驗，應由廠商

會同監造單位取樣、送驗，並由廠商及監

造單位依序判定檢驗結果，以作為估驗及

驗收之依據。

110110

材料抽（檢）驗方式及費用支付（13）

2）監造單位應於監造計畫明訂材料設備抽驗

頻率，由監造單位會同廠商取樣、送驗，

並由監造單位判定抽驗結果。

3）實驗室遴選得由機關指定或由機關審查核

定；抽（檢）驗費用得由機關、廠商或監

造單位支付，或機關以代收代付方式辦理

。

 有關實驗室遴選及材料抽(檢)驗方式，係源自於工程
會102.06.10頒修之「工程採購契約(範本)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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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實驗室遴選及付款程序（補充）

 工程會102.6.10頒修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」第11條：

112112

Q1、公告金額以上公共工程，材料設備檢驗費用

是否應於標單項目和單價分析表內編列 ？（

工程會97.6.18工程管字第09700231760號函）

§ 材料抽（檢）驗Q&A

A1、除機關另有規定外，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

招標文件內明定材料設備之檢驗項目，並編

列檢驗費用。上開檢驗費用得採明列檢驗項

目或內含於材料設備項目；惟如屬內含，機

關宜於招標文件註明，以避免履約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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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、監造單位執行二級品管之材料設備抽驗取樣

數量規定 ？ （工程會97.7.31工程管字第0970029721

0號函）

§ 材料抽（檢）驗Q&A

A2、「個案試驗項目試驗費用過高、試驗頻率很

低或數量有限者」，監造單位材料辦理上開

特殊個案之抽驗，得併同施工廠商之第一級

品管材料檢驗取樣，無須單獨取樣，並由監

造單位會同送驗及試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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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、材料抽驗或檢驗之試驗報告，是否需由承攬
廠商之品管人員先行初判，再由監造人員判
讀疑義 ？（工程會97.11.18工程管字第09700471020號
函）

§ 材料抽（檢）驗Q&A

A3、除契約另有規定外，屬監造單位材料抽驗之

試驗報告者，由監造單位自行判讀，不須施

工廠商品管人員初判；屬施工廠商依據契約

執行之材料檢驗或併同監造單位抽驗辦理之

試驗報告者，則由施工廠商品管人員初判，

再由監造單位複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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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、材料送驗規定 ？（工程會99.02.05工程管字第09900
022420號函）

§ 材料抽（檢）驗Q&A

A4、機關辦理工程採購，請要求監造單位或施工

廠商於材料送驗或會驗填寫相關表單時，應

出示身分證件供實驗室比對，以求試驗報告

登載之正確性。

116116

機關於公告金額以上工程開工時，應將工程基

本資料填報於工程會指定之資訊網路系統，並

應於驗收完成後7日內，將結算資料填報於前開

系統。

工程基本資料填報（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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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應隨時督導工程施工情形，留存紀錄備查。

另得視工程需要設置工程督導小組，隨時進行施

工品質督導工作。

機關發現工程缺失時，應即以書面通知監造單位

或廠商限期改善。

上級機關得視工程需要，比照設置工程督導小組

，隨時進行施工品質督導工作。

工程督導小組之設置（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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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120

品管及現場人員更換（16）

機關應於工程及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，分別訂定

品管人員或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人員有下列

情事之一者，由機關通知廠商限期更換並調離工

地，並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路系統備查：

1）未實際於工地執行品管或監造工作。

2）未能確實執行品管或監造工作。

3）工程經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列為丙等，

可歸責於品管或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

人員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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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標案管理系統資料查詢（補充）

工程主辦機關或查核小組可由

「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查詢

查核列丙等工程及廠商；以及被

撤換之品管人員與現場人員。

122

105年度有18件工程

查核列丙等，佔全國

查核件數之0.5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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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年度計13位品管

人員及9位現場人員

被撤換，合計22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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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廠商有施工品質不良、監造不實或其他違反本

要點之情事，機關得依契約規定暫停發放工程

估驗款、扣（罰）款或其他適當之處置，並得

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處理。

廠商懲處規定（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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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得依本要點，另訂定有關之作業規定。

其他（1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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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工地主任Q&A
Q1、工地主任是否應專任於工地疑義 ？ （內政部95.10.20

台內中營字第0950806186號函、96.03.12台內中營字第0960019
321號函及99.06.25營署中建字第0990038209號函）

A1、按營造業法第32條所定工地主任應負責辦理之工作項目內

容，有賴工地主任親臨現場辦理，始有確實掌握工地狀況

並及時通報緊急狀況之可能，如同時兼任二處以上工地，

其執行業務結果無法符合營造業法第32條立法目的，故工

地主任不宜同時兼任二處以上工地。

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：「工地主任應按日填

報施工日誌。」，是以，工地施工期間工地主任應專駐於

工地。

工地主任…窺其立法意旨，為樹立營造業從業人員專任專

職立場，亦不宜於同一工地擔任其他職務。



127127

Q2、工地主任得否兼任營造業其他職務或其他公司董、
監事職務 ？（內政部營建署100.10.24營署中建字第10035103
03號函）

§ 工地主任Q&A

A2、營造業法第28條：營造業負責人不得為其他營造業
之負責人、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。營造業法第
32條：「專任工程人員…，並不得兼任其他業務或
職務…。」
為立專業分工原則，專業技術由專任工程人員及工
地主任負責，營造業負責人著眼於專職經營管理。
準此，工地主任因為法定營造業專職專責人員，故
不得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 、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
主任，至對於其他公司之業務或職務亦不宜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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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、有關承包商施工品質缺失未改善完成前，是否可申
報完工 ？（工程會97.11.6工程管字第09700439140號函）

§ 竣工疑義Q&A

A3、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92條第1項規定：「廠商

應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，將竣工日期書

面通知監造單位及機關。除契約另有規定者外，機

關應於收到該書面通知之日起七日內會同監造單位

及廠商，依據契約、圖說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

數量，確定是否竣工；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參

加者，仍得予確定。」故廠商因施工品質缺失未改

善完成，致未符契約、圖說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

及數量者，不宜提報竣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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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勞安人員Q&A
Q4、勞安人員專職或非專職設置疑義？（勞委會97.09.17

勞安1字第0970145834號函）

A4、營造業之事業單位勞工人數在100以上者，其勞安

人員應專職常駐廠場執行業務，不得兼任其他與勞

工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，並限於執行勞安辦法第12
條之1第1項第1款至16款所定勞工安全衛生事項。

為確保事業單位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事項能落實執

行，非專職（無所謂「兼職」）勞安人員仍應以辦

理勞工安全衛生業務為主，且不得有同一人兼任不

同事業單位（含不同工程）勞安人員（形同掛牌）

之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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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導


